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31号

申请人：周某某，男，住址：江西省吉安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3年11月28日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出的关于对某有限公司销售的日本进口日清兵卫面投诉的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2月5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2023年11月19日，申请人通过威海市12345热线（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称，某有限公司销售的日本进口日清兵卫面存在：中日文标签不一致（日文标签配料表添加了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但中文标签未标注）、超范围添加营养强化剂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等食品安全问题。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商家，并要求商家给予其赔偿。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了答复。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所作的答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应确认被申请人不予立案违法，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其于2023年11月20日收到威海市12345热线承办单，申请人对某有限公司销售的日本进口日清兵卫面提出了投诉举报。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之规定，对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分别处理。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之规定履行调解职责。因某有限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一）投诉人撤回投诉或者双方自行和解的；（二）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对委托承担检定、检验、检测、鉴定工作的技术机构或者费用承担无法协商一致的；（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四）经组织调解，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五）自投诉受理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投诉后，发现存在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终止调解的其他情形。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之规定依法终止调解，并于2023年11月27日将办理情况电话告知申请人，回复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处理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产品实物照片4张，证据2.网购付款截图1张，证据3.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截图1张，证据4.表格3张作为证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作为依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威海市12345热线承办单，证据2.通话记录截图及通话录音2份，证据3.某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据4.某贸易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3年11月19日，申请人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其在阿里巴巴平台店铺某有限公司购买的日本进口日清兵卫面存在中日文标签不一致（日文标签配料表添加了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但中文标签未标注）、超范围添加营养强化剂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等食品安全问题。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商家，并要求商家给予其赔偿。因某有限公司拒绝赔偿，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27日电话告知申请人，并于次日通过威海市12345热线将终止调解反馈至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2月5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违法，并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投诉答复是否正确。
申请人认为，涉案商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商家应给予赔偿。  

被申请人认为，在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并在法定期限内电话告知申请人受理投诉并组织调解。因被投诉人某有限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遂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依法终止调解，并于法定期限内将办理情况告知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于2023年11月19日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21日电话告知申请人受理投诉、组织开展调解，并于2023年11月27日电话告知商家拒绝调解、2023年11月28日通过威海市12345热线反馈至申请人终止调解，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期限，履行了告知的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另，申请人于2024年1月5日补充邮寄了行政复议查阅申请书，要求查阅被申请人的书面答复和证据依据等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为申请人、第三人查阅有关材料提供必要条件。”之规定，我机关已为申请人查阅相关材料做了必要准备，申请人可依法查阅。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2023年11月28日通过威海市12345热线作出的关于对某有限公司销售的日本进口日清兵卫面投诉的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1月23日

PAGE  
—8—

